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常规监督检查项目表

（安全管理）

序

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 注符
合

不
符
合

无
此
项

1

设备档案

所抽查设备办理使用登记

2 所抽查设备在检验有效期内

3 按要求建立设备档案且档案齐全

4
所抽查设备按要求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或

者定期自行检查并有记录

5 有设备故障、异常情况处理记录

6 有事故隐患排查和整治记录

7
人员档案

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证件在有效期

内，项目符合要求并办理聘用手续

8 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培训考核记录

9
机构及制

度

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兼职安

全管理人员，并书面任命安全责任人

10 建立并实施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11 制定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并有演练记录

12

安全责

任落实

书面任命安全总监和安全员，开展培训并

经考核合格

13
制定《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特

种设备安全总监职责》《特种设备安全员

守则》等制度文件

14
建立并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等工

作机制

说明：

1.检查结果在“符合”“不符合”和“无此项”相应项目栏中划“ √ ”；

2.检查需要说明的在“备注”栏填写。

3.检查项目 1：一个单位每类设备至少抽查 1台，查看使用登记证和使用标志（公用、长输管道不

办理使用登记证）。

4.检查项目 2：查看检验报告，重点查看内容：检验结论、下次检验日期、允许使用参数，根据产品

编号等确认检验报告与设备的一一对应关系。

5.检查项目 3：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2.5中规定“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技术档案”进行对照



检查。《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未规定，其他安全技术规范、规范性文件有专项要求的，从其规定。

6.检查项目 4：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2.7.1“经常性维护保养、2.7.2 定期自行检查”进行对

照检查。

7.检查项目 5：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2.11 “隐患排查与异常情况处理”进行对照检查，并

结合总局 73、74号令要求进行检查。

8.检查项目 6：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2.11 “隐患排查与异常情况处理”进行对照检查，并

结合《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总局 74 号令）要求进行检查。

9.检查项目 7：按照《总局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 年 41 号）要求，检查作业人员

持证情况。

10.检查项目 8：检查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的培训记录，查看最近一次培训日期。还要查看是否有考核内

容。

11.检查项目 9：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2.3.2 机构设置、2.4.2.2.2 安全管理员配备要求，根

据使用单位设备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并查看书面任命文件。

12.检查项目 10：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2.6“安全节能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检

查，主要查看制度和操作规程是否齐全。《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未规定，其他安全技术规范、规范性文

件有专项要求的，从其规定。

13.检查项目 11：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要求“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安全

管理员的使用单位，应当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演练一次，并且作出记录”。现场确认。

14.检查项目 12：按照《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总局 74 号令）要

求，查看书面任命文件及培训记录，并按照《指南》要求进行现场考核。

15.检查项目 13：按照《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总局 74 号令）要

求制定《特种设备风险管控清单》、《特种设备安全总监职责》《特种设备安全员守则》等制度文件。

16.检查项目 14：按照《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总局 74 号令）要

求，制定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管理制度。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机制，填写每日安全检查记录、

每周安全排查记录、每月安全调度会议纪要并存档备查。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常规监督检查项目表
（锅 炉）

序号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 注符
合

不
符
合

无
此
项

1
使用

标志

设备办理使用登记并将使用标志置于设备

的显著位置

2
检验

情况
设备在检验有效期内

3

水

（介）

质处

理

有水（介）质化验记录和定期水（介）质化

验报告

4
作业

人员
作业人员具有有效证件并办理聘用手续

5 安全

附件

及仪

表

液位（面）计有最高、最低安全液位标记

6 安全阀校验报告在有效期内，铅封完好

7 压力表检定证书在有效期内，封签完好

8
运行

情况

按要求及时填写运行、检修记录

9
现场检查时锅炉运行的压力、温度、水位在

额定参数范围内

10 节能

管理

有锅炉及其系统日常节能检查记录

11 按要求进行定期能效测试

说明

1.检查结果在“符合”“不符合”和“无此项”相应项目栏中划“ √ ”；

2.检查需要说明的在“备注”栏填写。

3.检查项目 1 使用标志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8.1.1。

（2）检查方法：查看锅炉是否办有使用登记证，查看注册单位与实际使用单位是否一

致，发生产权转移、名称变更、地点变更是否及时办理相关手续；锅炉使用单位应当在锅炉

投入使用前或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锅炉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

书。登记标志应当置于该锅炉的显著位置。

4.检查项目 2 检验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8.1.1。

（2）检查方法：查看定期（包括内、外部）检验报告是否在有效期（外部检验周期 1

年，内部检验周期 2 年），新锅炉（运行时间小于 1 年）查看监督检验证书；锅炉使用单位

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满前一个月向锅炉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

求。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锅炉，不得继续使用；移装锅炉和停运一年以上恢复运



行的锅炉也必须进行内部检验。

5.检查项目 3 水介质处理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8.1.5、《锅炉水（介）质处理监督管理规则》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2）检查方法：查看水（介）质化验记录；查看水质处理定期检验报告；所用设备是

否校验，是否在有效期内；抽查锅炉水质化验记录和水质处理定期检验报告，查看记录是否

建立，有无具有水处理操作资质的人员签字，定期检验报告是否同检验机构出具。

6.检查项目 4 作业人员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8.1.3。

（2）检查方法：现场抽查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工业锅炉司炉 G1、电站锅炉司炉 G2、

锅炉水处理 G3），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与所操作的设备是否一致以及人员数量是否符合要

求，有无雇用单位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盖章；抽查作业人员档案，查看是否按规定配备

锅炉运行操作人员、水处理操作人员、安全管理人员；B 级以下全自动锅炉跟班锅炉运行操

作人员，但是应当建立定期巡回检查制度；电站锅炉安全管理人员必须持有 A 资格证。

7.检查项目 5、6、7安全附件及仪表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6.1.15、6.2.3。。

（2）检查方法：查看安全阀校验报告是否在有限期内（一般为 1年），是否有校验铭牌，

铅封是否完好，审查校验单位资质和校验报告；查看压力表检定证书是否在有限期内（一般

为半年），查看压力表是否贴有检定标识，铅封是否完好，审查检定单位资质和检定报告。

8.检查项目 8、9 运行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8.1.6、8.1.5，《锅炉水（介）质处理监督

管理规则》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2）检查方法：查看锅炉水位计，水位是否在最高和最低警戒线之间，查看压力表，

压力值是否是工作压力，同一位置两块压力表指示是否一致，一次二次仪表误差是否在规定

范围之内；查看锅炉运行记录（重点审查超温、超压以及事故记录）是否建立，有无交接班

人员签字；查看水（介）质化验记录，查看水质处理定期检验报告，所用设备是否校验，是

否在有效期内，抽查锅炉水质化验记录和水质处理定期检验报告，查看记录是否建立，有无

具有水处理操作资质的人员签字，定期检验报告是否同检验机构出具。

9.检查项目 10、11 节能管理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锅炉节能环保技术规程》5.3.1、5.3.2 和 5.4。

（2）检查方法：查看锅炉使用登记证，核实锅炉是否属于禁止新建或淘汰范围；查看

锅炉是否有能效测试报告；查看能效测试报告中是否标明锅炉主要大气污染物初始排放浓

度。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常规监督检查项目表
（压力容器）

序

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 注符
合

不
符
合

无
此
项

1 使用标志
设备按要求办理使用登记并将使用标志置

于设备的显著位置

2 检验情况 设备在检验有效期内

3
定期自行

检查情况
按规定进行年度检查

4 作业人员 作业人员具有有效证件并办理聘用手续

5

安全附件

及仪表

安全阀校验报告在有效期内，铅封完好

6 爆破片按照铭牌要求的期限定期更换

7 压力表检定证书在有效期内，封签完好

8 快开门联锁保护装置完整

9 运行情况
现场检查时压力容器运行的压力、温度在

额定参数范围内

说明

1.检查结果在“符合”“不符合”和“无此项”相应项目栏中划“ √ ”；

2.检查需要说明的在“备注”栏填写;

3.检查项目 1 使用标志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第 7.1.2 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

（2）检查方法：查看压力容器使用登记证。

4.检查项目 2 检验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第 7.1.6 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

（2）检查方法：查看定期检验报告是否在有效期内。

5.检查项目 3 定期自行检查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第 7.2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九条。

（2）检查方法：查看该台设备的年度检查记录或者报告。

6.检查项目 4 作业人员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四条、《特种设备使用管理

规则》

（2）检查方法：查看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是否有压力容器安全管理人员 A证，并在

有效期内；抽查在岗作业人员（安全管理人员、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证件是否在有效

期内（压力容器安全管理 A；固定式压力容器作业人员 R1；氧舱维护保养持 R3）；根据倒

班班次数量查持 R1 证数量。

7.检查项目 5、6、7安全附件及仪表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第 7.2.3 条。

（2）检查方法：查看安全阀校验报告是否在有效期内或者查看现场安全阀的检验标识

牌是否在有效期内； 查看爆破片是否按照铭牌要求的期限定期更换查看压力表检定证书是

否在有效期内或查看压力表是否贴有检定标识；查看快开门联锁保护装置是否完整、可靠。

8检查项目 8 运行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7.2.2 条

（2）检查方法：现场检查压力容器运行的压力、温度是否在额定参数范围内。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常规监督检查项目表
（压力管道）

序

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 注符
合

不
符
合

无
此
项

1 使用标志 工业管道办理使用登记

2
检验情况

设备在检验有效期内

3
长输管道和燃气管道检验信息按规定录入

全国压力管道检验信息管理系统

4
定期自行

检查情况
按规定进行年度检查

5
安全附件

及仪表

安全阀校验报告在有效期内，铅封完好

6 爆破片按照铭牌要求的期限定期更换

7 压力表检定证书在有效期内，封签完好

8 运行情况
现场检查时压力管道运行的压力、温度在

额定参数范围内

说明

1.检查结果在“符合”“不符合”和“无此项”相应项目栏中划“ √ ”；

2.检查需要说明的在“备注”栏填写。

3.检查项目 1 使用标志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3.2.2

条、《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第一百零四条。

（2）检查方法：查看压力管道（工业管道）使用登记证。

4.检查项目 2、3 检验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2.10 条、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燃气压力管道安全排查整治的通知》（市监特设发

〔2022〕28 号）。

（2）检查方法：查看定期检验报告是否在有效期内；新装压力管道看监督检验证书；

长输管道和燃气管道检验信息是否按规定录入全国压力管道检验信息管理系统。

5.检查项目 4 定期自行检查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2.7.2

条。

（2）检查方法：查看压力管道的定期自行检查记录。

6.检查项目 5、6、7安全附件及仪表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九条、《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

管道》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

（2）检查方法：查看安全阀校验报告是否在有效期内或者查看现场安全阀的检验标识

牌是否在有效期内，铅封完好。查看爆破片是否在有效期内。查看压力表检定证书是否在有



效期内或查看压力表是否贴有检定标识。

7.检查项目 8 运行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2.10 条。

（2）检查方法：查看现场压力管道运行的压力、温度是否在检验结论确定的参数范围

内。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常规监督检查项目表
（电 梯）

序

号

检查项

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 注符
合

不
符
合

无
此
项

1 使用标

志及安

全警示

设备按要求办理使用登记并将使用标志置

于设备的显著位置

2
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置于易于为乘客

注意的显著位置

3
检验情

况
设备在检验有效期内

4

安全保

护装置

电梯轿厢内设置的紧急报警装置有效，联

系畅通

5 轿厢门防夹保护装置有效

6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急停开关有效，且

有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7 自动扶梯围裙板上的防夹装置完整

8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出入口处梳齿板完

好

9

在与楼板交叉处以及各交叉设置的自动扶

梯或者自动人行道之间，按要求装设防护

挡板（扶手带外缘与任何障碍物之间距离

大于等于 400mm的除外）

10
显示信

号系统

抽查呼梯、选层、楼层指示等显示信号系

统功能有效，指示正确

11 维保情

况

签订维保合同并在有效期内

12 有维保记录，并经安全管理人员确认

说明

1.检查结果在“符合”“不符合”和“无此项”相应项目栏中划“ √ ”；

2.检查需要说明的在“备注”栏填写。

3.检查项目 1、2 使用标志及安全警示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

（2）检查方法：查看《电梯使用登记标志》，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查看《电梯责任

标志》改为＂96333＂电梯应急救援提示牌。抽查垂直电梯的显著位置是否张贴乘梯须知、

查看应急救援和投诉电话。抽查自动扶梯的入口处显著位置是否张贴警示标志。

4.检查项目 3 检验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

（2）检查方法：查看《电梯使用登记标志》，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5.检查项目 4、5、6、7、8、9 安全保护装置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２.２（７）。

（2）检查方法：启动电梯轿厢内紧急报警装置，电梯紧急报警装置应随时与使用单位

安全管理机构的值班人员或者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实现有效联系。电梯在关门过程中，触碰触

板或遮挡光幕（模拟实验），查看电梯门是否重新开启。抽查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在运

行时按下急停开关，查看是否立即停止，急停开关应是红色，不能自动复位。抽查电梯限速

器校验报告，查看是否在有效期内，查看限速器调节部位封记是否完好。

6.检查项目 10 显示信号系统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TSG

T7001-2009）。

（2）检查方法：操作外呼和内选按钮查看电梯功能是否正常；观察轿内的楼层显示是

否正常。

7.检查项目 11、12 维保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五条、《电梯维护保养规则》。

（2）检查方法：查看维保合同，维保合同书至少包括以下内容：①维保的内容、达到

的要求、发生调整或更换易损件等的详细记载；②维保的时间频次与期限；③维保单位和使

用单位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查看维保单位许可证，应取得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

修任何一个项目许可；查看维保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T证）。抽查电梯维保记

录，查看是否按周期进行维护保养（电梯的维保分为半月、季度、半年、年度维保）；查看

维保记录是否有维护保养人员和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双方签字。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常规监督检查项目表
（起重机械）

序

号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 注符
合

不
符
合

无
此
项

1
使用

标志

设备按要求办理使用登记并将使用标志置

于设备的显著位置或存放档案中

2
有额定起重量（额定起重力矩）标识，且

固定在显著位置

3
检验

情况
设备在检验有效期内

4
作业

人员

作业人员按规定持有有效证件，并办理了

聘用手续

5

安全

保护

装置

按要求设置紧急停止开关且完好

6 按要求设置起重量限制器且完好

7 按要求设置力矩限制器且完好

8 按要求设置防坠安全器且完好

9 按要求设置高度限制器且完好

10
维保

情况
按规定进行定期自行检查和维护保养

说明

1.检查结果在“符合”“不符合”和“无此项”相应项目栏中划“ √ ”；

2.检查需要说明的在“备注”栏填写。

3.检查项目 1、2 使用标志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TSG

Q7015-2016）、《起重机械安全规程》（GB 6067.1-2010）。

（2）检查方法：检查是否按照《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C2.1 及 GB 6067.1 规定设置

标志，抽查检验合格标志是否固定在显著位置；抽查检验合格标志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抽

查起重机械提示牌或安全标志；抽查起重机械额定起重量标识（吨位）；抽查起重机的合适

位置或工作区域设有明显可见的文字安全警示标志，如“起升物品下方严禁站人”等。

4.检查项目 3 检验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

（2）检查方法：查看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5.检查项目 4 作业人员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四条。

（2）检查方法：查看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是否有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A 证，并在有效

期内，设备运营期间，至少有 1名安全管理人员在岗；抽查在岗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证

件是否在有效期内（起重机指挥 Q1；起重机司机 Q2）；查看以上 A、Q1、Q2 证，聘用单位

与被检单位是否一致。

6.检查项目 5、6、7、8、9 安全保护装置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TSG Q7015-2016）、《市场监管总局办



公厅关于开展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市监特设发〔2021〕16 号）、《起重

机械安全规程》（GB 6067.1-2010）。

（2）检查方法：

抽查验证起重机械紧（应）急停止开关是否能够切断起重机械动力电源，并且不能自动

复位，是否装设在司机操作方便的地方。

检查是否按照《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C5.4 及 GB 6067.1 规定设置了起重量限制器，

且功能完备。

检查是否按照《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C5.5 及 GB 6067.1 规定设置了起重力矩限制

器，且功能完备。

检查是否按照《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C5.12、C5.14 等及 GB 6067.1 规定设置了安

全保护和防护装置，且功能完备。

检查是否按照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C5.2、GB 6067.1 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

开展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规定设置了起升高度限位器，当吊具起升到极限位

置时，是否能够自动切断动力源。

7.检查项目 10 维保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五条。

（2）检查方法：抽查日常维护保养和自行检查记录，查看是否及时填写；抽查日常使

用状况记录是否及时填写；抽查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是否及时填写。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常规监督检查项目表
（客运索道）

序

号

检查项

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 注符
合

不
符
合

无
此
项

1

使用标

志及安

全标志

设备按要求办理使用登记并将使用标志置

于显著位置

2 进站口设乘客须知

3
站台按规定设上下车线、禁止线等安全标

志

4 吊篮、吊箱内有安全说明

5
检验情

况
设备在检验有效期内

6
作业人

员

作业人员具有有效证件，且在显著位置公

示

7 通信装

置

站房之间有专用电话，且至少有一条外线

电话，并能保持通讯可靠

8 沿线广播系统有效

9
应急救

援

有应急救援装备，并按照要求开展应急救

援演练

10
运行及

维保情

况

按规定进行设备运营前试运行检查、日常

检查和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

说明

1.检查结果在“符合”“不符合”和“无此项”相应项目栏中划“ √ ”；

2.检查需要说明的在“备注”栏填写。

3.检查项目 1、2、3、4 使用标志及安全标志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客运索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

二十八条，《客运索道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TSG S7001-2013）17.4。

（2）检查方法：查看《客运索道使用登记标志》，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现场查看进

站口显著位置是否设置了乘客安全注意事项；查看站台是否有上下车线；查看站台是否有禁

止线、等候区等安全指示标志。抽查吊篮、吊箱内是否有禁止手臂伸出窗外、禁止自行打开

门、禁止摇动、禁止吸烟等安全说明；抽查吊篮、吊箱内是否有定员和最大载荷的标志。

4.检查项目 5 检验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

（2）检查方法：抽查检验合格标志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5.检查项目 6 作业人员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四条、三十六条。

（2）检查方法：查看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是否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是否有客运索

道安全管理人员 A 证，并在有效期内，设备运营期间，至少有 1名安全管理人员在岗；抽查

在岗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客运索道维修 S1；客运索道司机 S2）；



查看以上 A、S1、S2 证，聘用单位与被检单位是否一致。

6.检查项目 7、8 通讯装置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客运索道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TSG S7001-2013）18.1、18.2。

（2）检查方法：抽查电话配备情况，查看站房之间是否可靠通话，并至少有一条外线

电话；沿线广播确保线路上的乘客都能清晰地听到广播声音。

7.检查项目 9 应急救援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五条，《客运索道安全监督管理规

定》第二十九条。

（2）检查方法：抽查应急救援装备，查看是否配备相应数量的营救装备与急救物品。

查看演练记录。

8.检查项目 10 运行及维保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客运索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

（2）检查方法：抽查运行记录是否及时填写；抽查日常检查记录、维护保养记录、巡

线记录是否及时填写；抽查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是否及时填写。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常规监督检查项目表
（大型游乐设施）

序

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 注符
合

不
符
合

无
此
项

1
使用标志

及安全标

志

设备按要求办理使用登记并将使用标志置

于显著位置

2 设有显著的警示标志

3
进出口设有显著的乘客须知和身高标尺等

安全标志

4 检验情况 设备在检验有效期内

5 作业人员
作业人员具有有效证件，且在显著位置公

示

6

安全保护

装置

抽查配备的安全带、安全压杠等乘客束缚

装置，应当完好有效

7

抽查座舱舱门所抽查设备办理使用登记

所抽查设备在检验有效期内

按要求建立设备档案且档案齐全

所抽查设备按要求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或

者定期自行检查并有记录

有设备故障、异常情况处理记录

有事故隐患排查和整治记录

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证件在有效期

内，项目符合要求并办理聘用手续

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培训考核记录

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兼职安

全管理人员，并书面任命安全责任人

建立并实施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制定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并有演练记录

锁紧装置，应当完好有效

8 应急救援 按照要求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9
运行及维

保情况

按规定进行设备运营前试运行检查、日常

检查和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

说明

1.检查结果在“符合”“不符合”和“无此项”相应项目栏中划“ √ ”；

2.检查需要说明的在“备注”栏填写。

3.检查项目 1、2、3使用标志及安全标志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总

局第 154 号令）第二十四条。



（2）检查方法：抽查检验合格标志是否固定在显著位置；抽查检验合格标志是否在检

验有效期内。抽查大型游乐设施显著位置是否张贴警示标示，注明设备的运动特点、乘客范

围、禁忌事宜等；抽查大型游乐设施的入口处显著位置是否张贴乘客须知、高度尺等安全标

志。

4.检查项目 4 检验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

（2）检查方法：抽查检验合格标志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5.检查项目 5 作业人员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六条。

（2）检查方法：查看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是否有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人员 A证，

并在有效期内，设备运营期间，至少有 1 名安全管理人员在岗；抽查在岗作业人员是否持证

（大型游乐设施操作 Y2）上岗，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查看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聘用单

位与被检单位是否一致。

6.检查项目 6、7 安全保护装置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游乐设施安全规范》（GB8408-2018）6.8.2.1、（GB8408-2018）6.9.11.4

（2）检查方法：抽查安全带是否与机体连接可靠，安全带卡扣组件是否锁紧可靠，安

全带是否明确更换周期和更换条件。抽查安全压杠是否具有足够的强度、锁紧力和适宜的结

构形式，保证游客不被甩出或掉下，并在设备停止运行前始终处于锁紧状态。抽查距地面

1m 以上封闭座舱的门，是否设置乘客在内部不能开启的两道锁紧装置或一道带保险的锁紧

装置；非封闭座舱进出口处的拦挡物，是否有带保险的锁紧装置。

7.检查项目 8 应急救援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五条。

（2）检查方法：抽查应急救援装备，查看是否配备相应数量的营救装备与急救物品。

查看演练记录。

8.检查项目 9 运行及维保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总局第 154 号令）第二十三条。《特

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三条。

（2）检查方法：抽查前试运行检查记录、日常检查记录、维护保养记录、定期安全检

查记录是否及时填写；抽查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是否及时填写。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常规监督检查项目表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序

号

检查项

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 注符
合

不
符
合

无
此
项

1
使用标

志及安

全标志

设备按要求办理使用登记并将使用标志置

于设备的显著位置

2 悬挂有效牌照

3 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4
检验情

况
设备在检验有效期内

5
作业人

员
作业人员具有有效证件

6

安全装

置

车辆的照明系统和仪表盘正常

7 车辆的行车、驻车制动系统有效

8 有能发出清晰声响的警示装置（如喇叭）

9 车辆后视镜有效

10 按要求配备灭火器（仅观光车辆）

11 按要求配置安全带（仅坐驾式车辆）

12 紧急断电开关有效（仅电动车辆）

13 视频监控装置有效（仅观光列车）

14 运行及

维保情

况

按规定进行定期自行检查和维护保养

15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在上下车站点处明

示行驶路线图

说明

1.检查结果在“符合”“不符合”和“无此项”相应项目栏中划“ √ ”；

2.检查需要说明的在“备注”栏填写。

3.检查项目 1、2、3使用标志及安全标志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四十三条、《场（厂）内机动车辆安

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N0001-2017）。

（2）检查方法：抽查《安全检验合格标志》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抽查车辆牌照。抽

查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内容是否全面，有效。

4.检查项目 4 检验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

（2）检查方法：抽查检验合格标志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5.检查项目 5 作业人员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四条。

（2）检查方法：抽查作业人员证件 N1（叉车司机）、N2（观光车和观光列车司机）是

否在有效期内；抽查以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聘用单位与被查单位是否一致。

6.检查项目 6、7、8、9、10、11、12、13 安全装置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厂内机动车辆监督检验规程》、《场（厂）内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

察规程》（TSG N0001-2017）、《场（厂）内机动车辆安全检验技术要求》（GB/T 16178-2011）、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通用技术条件》（GB/T 21268-2014）。

（2）检查方法：抽查车辆灯光的配置；抽查车辆转向灯、制动灯等是否有效；抽查车

辆灯具灯泡防护装置及开关是否有效；抽查前照灯光束照射位置应保持稳定；抽查设置有工

作灯的车辆，应使驾驶员能看清楚工作位置的情况。抽查行车制动装置，且功能有效；抽查

驻车制动装置，且功能有效。抽查配备后视镜的车辆，其后视镜性能及安装要求应保证驾驶

员能看清车身左右外侧及车后 50m 以内的交通情况。

7.检查项目 14、15 运行及维保情况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厂内机动车辆监督检验规程》、《场（厂）内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

察规程》（TSG N0001-2017）、《场（厂）内机动车辆安全检验技术要求》（GB/T 16178-2011）、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通用技术条件》（GB/T 21268-2014）。

（2）检查方法：抽查使用单位对在用场车至少每月进行一次日常维护保养和自行检查

的记录，每年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的记录，记录存入安全技术档案；日常维护保养、自行检查

和全面检查记录至少保存 5 年；抽查场车在每日投入使用前，使用单位按照使用维护保养说

明的要求进行试运行检查记录及在使用过程中，使用单位对车辆的巡检记录；抽查场车出现

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使用单位的记录，且记录存入安全技术档案。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常规监督检查项目表

（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

序

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 注符
合

不
符
合

无
此
项

1
许可资格

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2 现场抽查时未发现超范围充装

3 作业人员 现场作业人员持有有效证件

4

质量安
全管理

书面任命安全总监和安全员，开展培训并经考核
合格

5
制定《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特种设备
安全总监职责》《特种设备安全员守则》等制度
文件

6 建立并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等工作机制

7 有充装前后检查记录

8 按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建立并使用移动式压力容
器充装质量追溯信息系统

9

设备条件

所使用压力容器、工业管道按规定办理使用登记

10 所使用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在定期检验有效期内

11 所使用安全阀校验报告在有效期内，铅封完好

12 所使用爆破片按照铭牌要求的期限定期更换

13 所使用装卸用管按要求实施了定期耐压试验

14

充装移动式
压力容器要

求

现场进入充装区域前按要求对移动容器进行检
查

15 充装前在指定位置停车、熄火、切断车辆总电源，
并采取防止移动容器滑动的有效措施

16 充装时在车辆正前方放置“正在充装”的警示标
志

17 按要求填写充装记录（介质、充装量或者充装压
力等）

说明

1.检查结果在“符合”“不符合”和“无此项”相应项目栏中划“ √ ”；

2.检查需要说明的在“备注”栏填写。

3.检查项目 1、2 许可资格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

（2）检查方法：查看许可证书有效期时间是否效，并现场抽查，查看有无超许可范围

充装问题。

4.检查项目 3 作业人员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四条，《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2）检查方法：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至少 1 人，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A 证；充

装作业人员不少于 4人，每班不少于 2人。检查人员不少于 2 人，每班不少于 1 人。充装作

业人员和检查人员应当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R2。

5.检查质量安全管理项目 4、5、6的检查内容

（一）检查依据：《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二）检查方法：查看有无安全总监、安全员任命文件，有无开展安全总监、安全员培

训并进行考核；查看有无结合企业实际制定《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特种设备安全

总监职责》《特种设备安全员守则》；查看有无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等工作机制，

并有效落实。

6.检查质量安全管理项目 7、8 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

则》、《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2）检查方法：查看是否有充装前后检查记录，查看是否建立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质

量追溯信息系统，并且核对充装前后检查记录是否与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质量追溯信息系统

的充装信息相符。

7.检查项目 9、10、11、12、13 设备条件的检查：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

监察规程》

（2）检查方法：检查所使用的压力容器、工业管道是否办理使用登记；检查是否开展

定期检验，并在检验有效期内；检查所使用安全阀是否开展定期校验，在有效期内，铅封完

好；检查所使用爆破片是否按照铭牌要求的期限定期更换；检查所使用装卸用管按要求实施

了定期耐压试验。

8.检查项目 14、15、16、17 充装移动式压力容器要求的检查：

（1）检查依据：《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2）检查方法：移动式压力容器进入充装区域前是否按照《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

监察规程》第 6.4.1 装卸前检查的内容对移动式压力容器进行逐台检查；充装前是否在指定

位置停车、熄火、切断车辆总电源，并采取防止移动容器滑动的有效措施；充装时是否在车

辆正前方放置“正在充装”的警示标志；充装完成后，是否按要求填写充装记录（介质、充

装量或者充装压力等），并将充装记录上传至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质量追溯信息系统。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常规监督检查项目表
（气瓶充装单位）

序

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 注符
合

不
符
合

无
此
项

1
许可资格

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2 现场抽查时未发现超范围充装

3 作业人员 现场作业人员持有有效证件

4

质量安
全管理

书面任命安全总监和安全员，开展培训并经考核
合格

5
制定《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特种设备
安全总监职责》《特种设备安全员守则》等制度
文件

6 建立并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等工作机制

7 有充装前后检查记录

8 按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建立并使用气瓶充装质量
追溯信息系统

9

设备条件

所使用压力容器、工业管道按规定办理使用登记

10 所使用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在定期检验有效期内

11 所使用安全阀校验报告在有效期内，铅封完好

12 所使用爆破片按照铭牌要求的期限定期更换

13 按要求装设紧急切断系统

14

充装气瓶要
求

气瓶按单位办理使用登记

15 所充装气瓶的基本信息按要求录入本单位数据
库（抽查）

16 已充气气瓶上的信息化标志、漆色符合规定（抽
查）

17 现场抽查时未发现充装超期未检、超过使用年限
气瓶、报废气瓶以及使用过的非重复充装气瓶

说明

1.检查结果在“符合”“不符合”和“无此项”相应项目栏中划“ √ ”；

2.检查需要说明的在“备注”栏填写。

3.检查项目 1、2 许可资格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

（2）检查方法：查看许可证书有效期时间是否效，并现场抽查，查看有无超许可范围

充装问题。

4.检查项目 3 作业人员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四条,《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2）检查方法：每个充装地址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至少 1 人，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证》A证，作业人员（充装人员）每个班次不少于 2 人，检查人员每班次至少 1 人，作业人



员不得同时兼任检查人员，充装作业人员和检查人员应当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P。

5.检查质量安全管理项目 4、5、6的检查内容

（一）检查依据：《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二）检查方法：查看有无安全总监、安全员任命文件，有无开展安全总监、安全员培

训并进行考核；查看有无结合企业实际制定《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特种设备安全

总监职责》《特种设备安全员守则》；查看有无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等工作机制，

并有效落实。

6.检查项目 7、8 质量安全管理的检查内容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

则》、《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2）检查方法：查看是否建立充装电子档案，对充装检查情况以及充装情况进行记录，

纳入充装电子档案记录；查看是否建立气瓶充装信息平台。

7.检查项目 9、10、11、12、13 设备条件的检查：

（1）检查依据：《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2）检查方法：检查所使用的压力容器、工业管道是否办理使用登记；检查是否开展

定期检验，并在检验有效期内；检查所使用安全阀是否开展定期校验，在有效期内，铅封完

好；检查所使用爆破片是否按照铭牌要求的期限定期更换；检查是否按要求装设紧急切断系

统。

8.检查项目 14、15、16、17 充装气瓶要求的检查：

（1）检查依据：《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2）检查方法：抽查气瓶是否是本单位自有气瓶，并办理使用登记；抽查充装气瓶的

基本信息是否录入气瓶充装信息平台；抽查已充气气瓶上的信息化标志、漆色符合规定；现

场抽查气瓶，是否有充装超期未检、超过使用年限气瓶、报废气瓶以及使用过的非重复充装

气瓶。


